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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向八大行業業者索賄
遭判刑並撤職

警察人員甲擔任偵查隊主管期間，透過

任職於電子遊藝場之員工認識店家A，

透過電話聯繫，店家A先後交付約20萬

賄款予警察人員甲，以換取不予查緝該

店賭博違法行為，遭法院判刑12年定

讞；懲戒法院認其除觸犯刑罰法律外，

有違公務員服務法之公務員應清廉之規

定，判決撤職停用2年。

參考資料
法務部廉政署「便民、圖利、賄賂」簡報資料
最高法院10902年度台上字第 231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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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對於職務上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法律小知識

「賄賂」：

係指金錢或其他可
以金錢計算之財物
而言，例如現金、
黃金、支票或高爾
夫球會員證等。

「不正利益」：
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
或滿足慾望一切 有形
無形利益而言，例如接
受邀宴、召妓玩樂、謀
取職位、免除債務、代
償債務、提供勞務及其
他一切不正之報酬等均
屬之。



案例說明
 警察人員甲收賄時任偵查隊主管，負有協助偵查犯罪

之職權及義務，不因電子遊藝場是否在其個別警察勤

務區範圍內，或有無單獨臨檢之權限，而免其查緝之

職權或職務，其知悉該電子遊藝場有賭博違法行為，

卻消極不予查緝取締，即屬職務範圍內之「應為而不

為」之行為，自屬違背職務行為。

 警察人員甲收受店家A交付之款項，兩人均知悉用意

在於確保警察人員甲不會上門查緝取締賭博行為，行

賄及收賄目的合致，具有對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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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判刑12年定讞

「違背職務上行為」：

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
圍內不應為而為，或
應為而不為者而言。



機關員工詐領加班費遭判刑

機關員工乙擔任稽查員期間，事先於辦

公室登入人事差勤系統，填報加班事由

並申請獲准後，逕自離開辦公處所，至

一般商店工作，後再返回辦公處所刷退

下班，不知情之主計、人事承辦人員僅

為形式審查後，據此登載於加班費印領

清冊，由乙確認無訛後核章，乙因此詐

領加班費計新臺幣8,704 元，遭法院判

刑有期徒刑二年定讞。

參考資料
最高法院 110 年台上字第 2651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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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
三人之物交付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法律小知識

「職務上之機會」：

係公務員利用其職務
上之固有事機或所衍
生之機會，因勢乘便
而詐取物者，即足當
之，此之機會，不以
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
限。

「詐術」：

施用詐術行為，不以
積極之語言、文字、
肢體、舉動或兼有之
綜合表態等為限，其
因消極之隱瞞行為，
致使被害人陷於錯誤，
亦包括在內。



案例說明
 機關員工乙負責營運管理及廢棄家具回收處理再利用、辦理

拍賣及環境教育等業務，屬刑法第10條第 2項依法令服務於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乙得以請領加班費，係因在正常上下班時間內，不能完成工

作上的業務，一方面為確保公務運作順利，一方面也是為保

障公務員的權益，方得在申請加班後，且實際上確有加班的

情況下，才得請領費用。換言之，若被告加班時並非處理機

關營運管理廢棄家具回收處理再利用、辦理拍賣及環境教育

等業務，根本不得申請加班費，顯見加班費的核發確與被告

的職務有緊密關係。

 乙知悉其機關就加班費申請之核發，僅事後形式審查是否與

刷卡紀錄相符，未能逐一審查其是否確實於該時段從事加班，

明顯是利用此職務上的機會詐取加班費。

 明知實際上未於申請加班時段內從事業務相關工作，卻仍於

事後向機關請領加班費，已構成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

會詐取財物罪。 5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判刑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定讞。



預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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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機關現行作業流程欠缺透明業務，推動機關建立行政透明措施，建立公
開機制，以有效遏止貪腐行為。

✓ 透過機關自主檢查、政風機構辦理專案清查或業務稽核等方式，發掘弊端癥
結所在，並研提具體改進措施及建議，適時納入內部控制作業程序。

✓ 主管應善盡督導考核責任，平時留意關懷部屬之生活動態，有無存在違法經
營商業或兼職、喜好飲宴應酬或賭博等情形，並適時提醒屬員與業務往來廠
商互動應嚴守分際，避免廉政風險等不法情事發生。

✓ 確實控管及審查各項補助費或鐘點費等申請案件，並建立完善審查機制，必
要時要求檢附相關成果資料以供查核，杜絕不實詐領情事。

✓ 政風單位應研編與機關有關之貪瀆不法案例，協調單位主管督同所屬人員加
強宣導，建立員工法治觀念，強化廉潔意識。



結語

莫因小失大而受牢獄之災，甚至喪失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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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必需清楚認識其於職場上應恪守的
法令規定，避免因一時貪念誤蹈法網，或
因疏失致生違失責任；主管也應該負起良
善管理之責，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控及勾稽
機制，降低公務運作可能發生的違失風險。


